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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6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5月 16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9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 2023年 5月 9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3.00 《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4.00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申请政府转贷平台资金的议案》 √
8.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 2023
年 4月 22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第 5 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将单独计
票，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3年 5月 15日 8：30-11：30，13：00-17：00。
2、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东账户卡登记；委托代理人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以

及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23 年 5 月 15 日 17 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
（一）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郭蒙
联系部门：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6-6886888、3383338
传真号码：0756-3383339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邮编：519085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19
2、投票简称：乐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
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3.00 《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4.00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申请政府转贷平台资金的议案》 √

8.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

说明： 议案表决时请在“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 填上“√”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审计
□是 R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 同 期 增 减
（%）

营业收入（元） 81,916,111.48 100,811,353.50 -1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56,875.08 -4,581,416.41 10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 360,360.60 -4,619,795.80 10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1,602,187.38 2,264,395.89 412.3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01 -0.023 104.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01 -0.023 10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4.41% 4.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元） 637,145,237.68 634,093,592.76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元） 75,191,054.76 73,624,869.21 2.13%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101,309.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9,756.3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35.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267.84
合计 -103,485.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R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增加 140.07%，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诉讼收回客户

欠款所致；
2.应收票据增幅 38.8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客户更多使用银行承兑票据汇票结算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增幅 263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客户更多使用银行承兑票据汇票结算所致；
4.预付账款增幅 31.4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材料采购款较上年期末增加所致；
5.使用权资产增幅 9307.7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付租金款按新租赁准则确认的使用权资产

较上年期末增加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幅 91.1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资产构建设备款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降幅 41.7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湖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缴纳了

房产税所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幅 3665.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确认的

一年内到期租赁负债增加所致；
9.专项储备增幅 102.2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按化工行业安全法计提专项储备余额较上年增加

所致；
10.信用减值损失增幅 255.9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因油墨销售收入减少冲回的坏账准备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11.营业利润增幅 108.98%，利润总额增幅 105.5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幅 105.6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油墨材料成本下降减少导致毛利率上升收益增加等原因所致；
12.营业外支出增幅 3157.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 412.3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较去年

同期对比增加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幅 86.5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固定资产等资产的投资支出

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1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幅 681.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以及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大于去年同期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2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 大晟资 产 管
理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6.00% 51,999,959.00 0.00 质押 51,990,000.00

吴才苗 境内自然人 2.81% 5,612,200.00 0.00
徐海仙 境内自然人 2.30% 4,609,714.00 0.00
吴建龙 境内自然人 2.06% 4,118,800.00 0.00
李晓 境内自然人 1.87% 3,747,900.00 0.00
吴建新 境内自然人 1.61% 3,220,800.00 0.00
韩秀琴 境内自然人 1.38% 2,761,200.00 0.00
陈晓军 境内自然人 1.26% 2,516,500.00 0.00
沈汉江 境内自然人 1.23% 2,450,100.00 0.00
董芳 境内自然人 1.12% 2,244,148.00 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999,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51,999,959.00
吴才苗 5,61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12,200.00
徐海仙 4,609,714.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9,714.00
吴建龙 4,11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8,800.00
李晓 3,74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47,900.00
吴建新 3,22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0,800.00
韩秀琴 2,76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1,200.00
陈晓军 2,51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6,500.00
沈汉江 2,45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100.00
董芳 2,244,14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4,1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 ，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其他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的其他股东之间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吴才苗共持有公司股份 5,612,200 股 ， 其中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612,100
股；徐海仙共持有公司股份 4,609,714 股 ，其中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2,806 股 ； 吴建新共持
有公司股份 3,220,800 股， 其中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20,800 股 ； 韩秀琴共持有公司股份
2,761,200 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444,300 股 ； 陈晓军共持有公司股份 2,516,500 股 ，其
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94,200 股 。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R 适用 □不适用
1、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4月 30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悦”）的股东樟树

市拓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拓美投资”）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署《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
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现金 27,3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悦 75%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

2016年 7月 25日，公司与轩翔思悦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订《关于
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现金
9,100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悦 25%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轩翔思悦 100%的股权，轩
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年 12月 14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19
年 4月 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年 2月 26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美投资
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将其在《补充
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明确公司与交易各方的债权债务
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2019年 4月 25日，公司与上述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20 年 4
月 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年 4月 23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关于北
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协议
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利息、付款时限延期至 2020年 7月 31日。

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 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1年 8月 30日与崔佳、 肖诗强签订了《还款延期协议》、《还款延期协议之二》、《还款延期协议之
三》，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2020-082；2021-061）

2022年 6月 1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四》，双方约定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
期至 2022年 9月 30日前支付。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日披露了《关于〈还款延期协议之四〉到期暨关
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2022年 11月 3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五》，双方约定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
期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前支付。 具体可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还款延期协议之
四〉到期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2023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
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交易双方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前支付。

2、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或“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悦美晟”），优悦美晟系公司控股
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发行对象将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公司于 2023年 3月 7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定向增发的预案。

2023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的预案。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本次发行正在有序推进中，如有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03月 31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034,566.85 6,262,685.6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420,000.00 42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89,652,816.18 64,820,860.64

应收账款 134,381,028.63 160,435,604.81

应收款项融资 1,930,688.87 70,612.64

预付款项 476,219.68 362,202.0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798,112.70 625,716.71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1,243,243.29 46,609,020.73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63,397.98 1,253,142.12

流动资产合计 285,100,074.18 280,859,845.3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1,460,247.27 11,685,084.94

固定资产 313,713,293.91 319,014,629.88

在建工程 5,201,879.42 4,982,410.9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3,897,851.34 41,432.30

无形资产 16,866,284.92 17,040,153.7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7,582.64 132.65

其他非流动资产 898,024.00 469,903.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52,045,163.50 353,233,747.43

资产总计 637,145,237.68 634,093,592.7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16,672,631.41 195,269,138.89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5,522,065.58 104,512,552.96

预收款项 260,536.50 260,536.50

合同负债 3,162,490.83 3,018,426.8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3,725,964.22 4,674,870.51

应交税费 4,531,400.67 7,785,116.32

其他应付款 180,358,249.89 180,942,582.31

其中：应付利息 51,253,552.37 50,045,434.47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90,810.77 42,243.05

其他流动负债 63,570,447.47 63,963,256.14

流动负债合计 559,394,597.34 560,468,723.55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559,585.58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59,585.58

负债合计 561,954,182.92 560,468,723.5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3,754,700.14 103,754,700.1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2,605,164.20 1,295,853.73

盈余公积 21,587,082.70 21,587,082.7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52,755,892.28 -253,012,767.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5,191,054.76 73,624,869.2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75,191,054.76 73,624,869.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37,145,237.68 634,093,592.76

法定代表人：周宇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婷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洁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81,916,111.48 100,811,353.50
其中：营业收入 81,916,111.48 100,811,353.5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84,060,834.78 103,753,947.52
其中：营业成本 62,819,746.35 83,758,688.9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439,437.95 1,297,123.25
销售费用 2,113,745.68 2,031,439.23
管理费用 9,831,538.54 9,166,176.96
研发费用 4,105,875.65 3,265,807.40
财务费用 3,750,490.61 4,234,711.57
其中：利息费用 3,783,952.90 4,225,277.73
利息收入 -23,836.56 -23,495.92
加：其他收益 49,756.36 55,343.3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9,851.74 153.1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2,561,698.57 -1,642,699.83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填列） 406,879.89 -4,529,797.38
加：营业外收入 21,077.09 5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76,654.27 5,422.4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251,302.71 -4,534,719.78
减：所得税费用 -5,572.37 46,696.6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256,875.08 -4,581,416.4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
列 ） 256,875.08 -4,581,416.41

2.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
列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6,875.08 -4,581,416.41
2.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一）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56,875.08 -4,581,416.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56,875.08 -4,581,416.4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1 -0.02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1 -0.023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
现的净利润为：0.00元。

法定代表人：周宇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婷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洁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2,134,168.42 60,238,584.76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4,509.67 3,627.4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79,786.32 904,222.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518,464.41 61,146,435.0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0,106,193.51 31,617,475.3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848,954.03 12,524,066.89
支付的各项税费 8,289,780.48 2,700,672.7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671,349.01 12,039,824.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1,916,277.03 58,882,03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02,187.38 2,264,395.8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128,014.65 532,236.11

投资支付的现金 42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8,014.65 952,236.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014.65 -952,236.1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582,421.77 2,821,153.41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9,869.7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02,291.49 2,821,153.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2,291.49 -2,821,153.4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71,881.24 -1,508,993.6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262,685.61 12,597,866.3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034,566.85 11,088,872.72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R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04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6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
进行了减值测试，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611.45 万元，其中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47.34 万元，计提其

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54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61.57 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
告期间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
1、坏账准备
本公司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款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
值准备。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及长
期应收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
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合同资产及长期应收款等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
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存货跌价准备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
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 611.45万元，预计将减少公司 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611.45万元，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将减少人民币 611.45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公司

资产及实际经营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具有合理性，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报告期末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

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了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资产及实际经营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8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2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3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裁周宇斌先生、独立董事吴遵杰先生、财务总
监胡婷女士、董事会秘书郭蒙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高交流效率，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现就公司 2022 年度业绩说
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5月 4日（星期
四）15:00前通过访问全景网（http://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出相关问题，公司将在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8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乐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3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蒙 杨婉秋
办公地址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传真 0756-3383339、6886699 0756-3383339、6886699
电话 0756-3383338、6887888 0756-3383338、6887888
电子信箱 lt@letongink.com lt@letongin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油墨制造业务及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
在油墨制造板块，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印刷油墨技术开发、生产、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为中高档凹印

油墨，广泛应用于饮料包装、食品包装及卷烟包装，少量应用于电子制品等行业。 互联网广告营销板
块，公司以品牌广告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成熟的品牌广告投放服务流程，为客户提供广告投放服务。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油墨制造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即根据公司销售计划和实际库存情况，定期制定申购单，再由

采购部及时完成各种原材料采购，现通过合理资源配置，已形成高效的采购、生产、销售循环模式。 公
司从事油墨生产多年，与各主要供应商均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原料供应充足、渠道畅通，已
建立稳定可靠的采购网络。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主要采取“以销定产”和“定额储备”。“以销定产”模式，即根据客户订单情况，下达

生产指令单，并组织有序生产，其所产产品具有个性化和差异化特点，为非标准件产品。“定额储备”模
式，即根据库存管理经验和市场销售情况，定期编制产品储备定额，根据定额生产一定规模的标准件
产品，通过客户试用认可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后，调整为非标准件产品。 公司针对不同层级
的客户采取不同生产模式，不仅可扩大公司的客户资源，增加产品种类，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效率，
降低经营成本，满足各类客户对产品性能和需求量。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接面向客户的销售模式，以建立公司营销中心为核心的市场销售体系，设立多个销售

网点，完成油墨市场有效覆盖，及时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经过多年油墨制造的经验积累和沉淀，目前
公司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生产销售体系， 既能够高效生产优质产品， 又能够满足客户个性化需
求，为各类型的客户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2、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是通过创新性精准螺旋式迭代投放方法，以技术和数据驱动流量运营与精准营销，优化

渠道流量实现低成本变现，以科学方法对投放进行规范、有效、及时的迭代更新。 公司通过构建大数据
洞察、用户行为建模、广告整合营销、客户品牌效果推广优化、营销大数据自动优化等手段，帮助来实
现广告客户的营销目标。 依托见效快、效率高的 AI技术自动化、且投放过程中优化多种广告形式，实
现广告交互性增强体验，为母婴、电商、文旅、教育、汽车、快消品等行业客户提供颇具商业价值的一体
化品牌整合营销服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634,093,592.76 655,893,509.49 -3.32% 626,524,54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3,624,869.21 106,103,509.04 -30.61% 142,051,055.37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403,459,669.25 387,741,377.38 4.05% 314,563,71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429,164.03 -37,146,987.85 15.39% 7,309,79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539,192.31 -39,446,530.49 20.05% -30,548,20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299,245.42 16,005,627.67 14.33% 27,597,848.7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6 -0.19 15.79% 0.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6 -0.19 15.79%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4.97% -29.94% -5.03% 0.0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0,811,353.50 96,881,310.42 109,625,699.06 96,141,30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81,416.41 -6,555,738.68 -4,854,490.44 -15,437,51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619,795.80 -6,975,354.31 -4,468,869.71 -15,475,172.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64,395.89 1,856,353.00 9,319,358.97 4,859,137.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9,026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8,245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0% 51,999,959 0 质押 51,990,000

吴才苗 境内自然人 2.81% 5,612,200 0
徐海仙 境内自然人 2.30% 4,609,714 0
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久盈价值成长 11 号 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4% 4,289,800 0

吴建龙 境内自然人 2.06% 4,118,800 0
李晓 境内自然人 1.87% 3,747,900 0
吴建新 境内自然人 1.61% 3,220,800 0
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久盈价值成长 9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1% 2,818,900 0

沈汉江 境内自然人 1.32% 2,634,700 0
韩秀琴 境内自然人 1.29% 2,58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 ，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 名的其他股东之间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上述股东中吴才苗共持有公司股份 5,612,200 股 ， 其中通过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612,100 股； 徐海仙
共持有公司股份 4,609,714 股 ，其中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2,806 股 ； 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久盈价值成长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 4,289,800 股，其
中 通 过 东 吴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客 户 信 用 交 易 担 保 证 券 账 户 持 有
4,289,800 股 ；吴建龙共持有公司股份 4,118,800 股 ，其中通过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18,800 股 ；吴建新共
持有公司股份 3,220,800 股， 其中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20,800 股 ； 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
盈价值成长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 2,818,900 股， 其中
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18,900
股 ;韩秀琴共持有公司股份 2,586,600 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44,3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郭虎等 7 名自然人（以下合
称“交易对方”）持有的浙江启臣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以及购买湖南南华
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人（以下合称“交易对方”）所持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4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21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议案，并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2021年 6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议案。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6月 29日、2021年 7月 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审计加期后的重组议案，并披露了《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2021年 7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审计加期后的重组议案。

2021年 8月初，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1969）。

2021年 8月 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211969号）（以下简称“一次反馈意见”）。

2021年 11月 23日，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一次反馈意见》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并逐项
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请参见公司披露的《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报告》及相关公告。

2021年 12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
称“并购重组委”）将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交易事项。

2021年 12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并购重组委 2021 年第 33 次工作会议公告》，并购重组委
定于 2021年 12月 15日召开 2021年第 33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交易事项。

2021年 12月 15日，并购重组委召开 2021年第 33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事项。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交易未获得审核通过。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不予核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21]4081号）。

2022年 1月 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公司决定继续推
进本次交易。

2022年 5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披露
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等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0）。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6日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公告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及相关文件。

公司于 2022年 9月 16日公告了《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第 15 次并购重组委
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交易事项，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交易未获得审核通过。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2022年 10月 11日，公司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申请的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更换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

2023年 1月 2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决定终止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2、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4月 30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悦”）的股东樟树

市拓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拓美投资”）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署《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
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现金 27,3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悦 75%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

2016年 7月 25日，公司与轩翔思悦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订《关于
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现金
9,100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悦 25%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轩翔思悦 100%的股权，轩
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年 12月 14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19
年 4月 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年 2月 26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美投资
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将其在《补充
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明确公司与交易各方的债权债务
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2019年 4月 25日，公司与上述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20 年 4
月 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年 4月 23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关于北
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协议
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利息、付款时限延期至 2020年 7月 31日。

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 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12 月 3 日、
2021年 8月 30日与崔佳、 肖诗强签订了《还款延期协议》、《还款延期协议之二》、《还款延期协议之
三》，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2020-082；2021-061）

2022年 6月 1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四》，双方约定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
期至 2022年 9月 30日前支付。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日披露了《关于〈还款延期协议之四〉到期暨关
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2022年 11月 3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五》，双方约定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
期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前支付。 具体可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还款延期协议之
四〉到期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2023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
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交易双方将有关本金及利息延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前支付。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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